

                                           中机电协工服委[2017]04号
通知：关于信息采集培训单位资格的授权与终止

各信息采集培训单位、相关单位：
    根据《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加快推进安全生产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安委〔2016〕11号）文件精神和民政部相关管理规定，充分发挥行业组织在自律管理的作用，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安全发展，我协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工程机械信息采集、登记编号、职业培训等综合服务体系建设工作，授权了有关省市理事会员单位开展此项工作，得到了广大业主的认可，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但有些省份授权采集培训单位，至今未采集、上传登记信息或已停止（3个月以上）采集、上传登记信息工作，为了全国工程机械行业综合服务工作有序推进，根据协会章程和工作计划部署，现通知如下：
1.各信息采集培训单位会费在2017年6月10日前未交纳的，协会视为自动退出信息采集培训单位授权资格。
2.已授权1年以上的信息采集培训单位，在2017年8月1日前未开展工程机械信息数据上传工作的，采集培训单位授权资格自行终止。协会将另行授权。
3.为加快全国工程机械信息采集登记、职业培训进程，协会在各省理事单位的推荐下或自主以地级市为单位吸收会员单位（每个地级市1家）。
4.协会工委会作实地诚信考察后对信息采集培训单位进行授权，不收取会费以外的其它费用，且不参与其经营活动，任何单位及个人以商务合作或其它模式的变相收费跟本协会无关。
5.为了协会工程机械相关证件使用的统一性、规范性、权威性，从2017年6月10日起，各省地市采集培训单位只对采集的信息进行录入上传并对法律风险负责，所有证件由北京工委会组织统一制作颁发。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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